
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办法 

 

二０００年三月一日 工商行政管理局）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工作，加强商标代理人队伍的素质建设，

根据《商标代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是国家举行的专业行业资格考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商标局（以下称“商标局”）负责统一组织。 
  第三条 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遵循公开、公正、平等和择优的原则，面向社会，凡

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 
  第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 
  （一）年满十八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具有高等院校法学专科以上、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同等学历。 
  第五条 报名参加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需按规定时间到考生所在地省级工商行政

管理局报名。 
  考生报名时应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或者学位证书复印件以及近期一寸免冠照片

４张，在职人员应提交本人工作证复印件。报名应交报名费，费用标准由该省级工商行政

管理局会同同级物价管理部门确定。 
  第六条 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考生报名时提交的各项文件进行审查，将符合参

考条件的人员名单汇总后报至商标局，由商标局统一制作准考证。 
  第七条 商标局根据报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若干考区。每个考区设立考务办

公室，负责该考区考试的各项工作。 
  考务办公室的负责人由各考区所在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主管商标工作的局长担任。 
  第八条 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由商标局统一命题、统一制作试卷，严格遵守保密原

则。 
  第九条 考生凭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第十条 每个考场的考生不得超过３０人，监考人员不得少于３人。 
  第十一条 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由商标局统一评卷，统一录取。考试成绩由考生所

在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通知考生。 
  考生需要查询分数或者其他情况的，应当在接到考试成绩通知后１５日内直接向商标

局递交书面申请，商标局在接到申请后１个月内将查询结果通知考生。 
  第十二条 考生参加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成绩合格的，由本人持身份证、学历或学

位证书原件在规定时间内到商标局或其所在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商标代理人资格

证书》，并交纳有关费用。 
  第十三条 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考试成绩无效，并且在五年内不得参加商标

代理人资格考试： 
  （一）弄虚作假，以欺骗手段取得报名资格的； 
  （二）由他人顶替参加考试的； 
  （三）违反考场纪律的； 



  （四）有其他违法或违规行为的。 
  第十四条 考务工作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

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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